
 

 

金园校区东面围墙修缮工程项目招标需求 

一、项目情况介绍 

1．工程名称：关于金园校区东面围墙修缮工程项目招标需求的函； 

2．工程地址: 汕头职业技术学院金园校区（金园路 23号）； 

3．建设单位：汕头职业技术学院； 

4．建设规模：金园校区东面围墙约 175米。 

5．工程内容：详见（《工程预算评审书》和施工图纸包括的内容）； 

6．资金来源：自筹； 

7. 工程（质量）标准：工程质量满足国家施工验收规范，达合格工程标准。 

8．本项目最高限价：预算建安费用 135397.29元。 

9. 承包方式：总价包干，根据《工程预算评审书》和施工图纸包括的内容，由承包人包工、

包料、包工期、包质量、包安全、包文明施工，包通过验收且验收合格。 

二、供应商资质 

1．具备《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的条件； 

2．具备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以上。 

三、采购项目技术要求 

1. 图纸；（附CAD图纸） 

2.《工程预算评审书》； 

3.投标人投标前自行到现场进行勘查，其费用由投标人自理。 

四、采购项目商务要求 

1. 施工工期：合同签订后25日历天内完成全部工程的施工、安装、调试和验收，并交付使

用；由于乙方自身原因，延误了竣工时间，每逾期一天，应减收该项目工程结算款的2‰，逾期

一个月合同终止，乙方应赔偿甲方合同款的50％。 

2. 工程质量要求：工程质量满足国家施工验收规范，达合格工程标准；  

3. 安全文明施工要求：中标单位在施工期间应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国

家主席70号令）、《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393号）以及文明



 

 

施工、深夜施工、环卫和城管、计划生育等规定，建立规章制度和防护措施。若违反以上规定，

由此造成的经济和法律责任，均由中标单位负责。 

4. 总包及分包规定：本项目采用总包的形式，不得分包。 

5. 保修期（含保修期服务要求）：（按建设部《房屋建筑工程质量保修办法》的规定执行） 

保修期从合同工程实际竣工之日算起。单项竣工验收的工程，按单项工程分别计算质量保

修期。 

6. 质量保修责任： 

（1）属于保修范围的项目，承包人应在接到发包人通知后的 7 天内派人保修。承包人未

能 在规定时间内派人保修的，发包人可自行或委托第三方保修,费用由承包方负责。 

（2）发生紧急抢修事故的，承包人在接到通知后，应立即赶赴现场进行抢修。 

7.付款方式： 

工程经竣工验收后送有资质的审核单位审核结算定案后支付工程款的 95%，保留工

程结算定案款 5%作为质保金，自竣工验收起一年后付清 (注:付款通过汕头国库支付中

心支付时间为准，不计利息) 。   

8. 施工条件及管理要求 

（1）招标人不提供临设及材料加工场地，临时设施及材料加工由中标人自行解决，其费用

由中标人自理。 

（2)施工用水：由采购人提供施工用水接口，用水费用由中标人支付；施工用电：由采购

人提供施工用电接口，用电费用由中标人支付。 

（3)施工时间安排：正常情况下为上午 8：30-11：30，下午 14：30-17：30，施工时间如

需变动，以采购人的书面或口头通知为准。 

（4)因本施工项目场所在监管区内，施工人员必须严格遵守采购人相关规章制度，对违反

相关规定的人员，将依法追究其法律动责任。中标人需制订好不影响学院安全的施工方案，经

招标人审核同意后才能施工。进入施工现场人员必须佩戴出入证，并自觉接受采购人的管理。 

（5）中标人应确保施工现场的清洁卫生，建筑垃圾必须清理干净。 

（6）中标人在施工现场需对现有已安装完毕的设备或装饰装修进行整改时，中标人必须对



 

 

其进行修复，修复费用已包含在总价中。 

9. 其他说明 

（1）中标人不许转包，不许擅自分包。不许随意更换投标文件中所报的项目负责人，如确

须更换，则事前须征得甲方同意，如有违反，一经发现取消中标资格，并赔偿由此造

成的一切损失(包含质量安全事故、拖延工期、增加投资等损失)。在施工过程中，项

目负责人如不到位，则在工程款中扣除2%作为处罚，造成损失的，按实际发生额赔偿。 

（2）在工程进行中，中标人要注意保护场内的各种管线和设施。若有任何损坏，须立即通

知有关部门和采购人，并由损坏单位承担损失和修复费用。 

（3）投标人应承担所有与编写和提交投标文件有关的费用，不论投标的结果如何，采购代

理机构、采购人在任何情况下均无义务和责任承担这些费用。 

（4）投标人中标后，如因招标人的原因取消建设的，中标人应无条件服从，不得因此向招

标人提出任何索赔。 

    

 


